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乳市监罚告〔2026〕213号

[bookmark: OLE_LINK3]乳山市程煜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bookmark: aydjnr_spyj][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2026年03月18日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你单位2023年度、2024年度均未申报企业年报。其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为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03月18日立案。在调查中，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在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拨打企业的联系电话。
你单位于2011-01-13设立，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于2024年07月12日、2025年7月11日，2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6年03月18日，乳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你单位未正常经营，通过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均无法联系。2026年03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企业注册信息依法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经济开发区（厦门路5号）进行现场检查。经现场核查，你单位住所查无该企业。我局拨打企业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该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bookmark: CALCULATE—WFFLFGXX—tAjCfes_cCfyj][bookmark: OLE_LINK1]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李文强         联系电话：6321315                  
联系地址：乳山市政通路与创业三路交叉口北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05月07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乳市监罚告〔2026〕214号

[bookmark: OLE_LINK5]乳山市光明建筑器材厂：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2026年03月18日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你单位2023年度、2024年度均未申报企业年报。其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为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03月18日立案。在调查中，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在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拨打企业的联系电话。
[bookmark: OLE_LINK2]你单位于2015-05-13设立，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于2024年07月12日、2025年7月11日，2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6年03月18日，乳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你单位未正常经营，通过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均无法联系。2026年03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企业注册信息依法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经济开发区金岭六路进行现场检查。经现场核查，你单位住所查无该企业。我局拨打企业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该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李文强         联系电话：6321315                  
联系地址：乳山市政通路与创业三路交叉口北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05月07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乳市监罚告〔2026〕216号

[bookmark: OLE_LINK6]乳山市聚和燃料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2026年03月18日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你单位2023年度、2024年度均未申报企业年报。其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为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03月18日立案。在调查中，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在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拨打企业的联系电话。
你单位于2017-05-11设立，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于2024年07月12日、2025年7月11日，2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6年03月18日，乳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你单位未正常经营，通过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均无法联系。2026年03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企业注册信息依法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乳山市科技创业中心）进行现场检查。经现场核查，你单位住所查无该企业。我局拨打企业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该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李文强         联系电话：6321315                  
联系地址：乳山市政通路与创业三路交叉口北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05月07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乳市监罚告〔2026〕215号
威海尼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6年03月18日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你单位2023年度、2024年度均未申报企业年报。你单位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为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03月18日立案。在调查中，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在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拨打了你单位的联系电话。                                           
调查认定的事实：你单位于2019-03-26设立，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于2024年07月12日、2025年7月11日，2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6年03月18日，乳山市乳山口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证明你单位未正常经营，通过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均无法联系。2026年04月07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企业注册信息依法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乳山口镇河口村西首进行现场检查。经现场核查，你单位住所查无该企业。我局拨打你单位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案件性质：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该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李文强          联系电话： 0631-6321315         
联系地址：乳山市政通路与创业三路交叉口北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7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乳市监罚告〔2026〕219号
乳山市赛尔工艺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6年03月18日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你单位2023年度、2024年度均未申报企业年报。你单位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为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03月18日立案。在调查中，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在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拨打了你单位的联系电话。                                           
调查认定的事实：你单位于2010-04-30设立，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于2024年07月12日、2025年7月11日，2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6年03月18日，乳山市乳山口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证明你单位未正常经营，通过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均无法联系。2026年04月07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企业注册信息依法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乳山口镇刘家庄村620-5进行现场检查。经现场核查，你单位住所查无该企业。我局拨打你单位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案件性质：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该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李文强          联系电话： 0631-6321315         
联系地址：乳山市政通路与创业三路交叉口北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7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乳市监罚告〔2026〕218号
威海仟味佳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6年03月18日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你单位2023年度、2024年度均未申报企业年报。你单位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为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03月18日立案。在调查中，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在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拨打了你单位的联系电话。                                           
调查认定的事实：你单位于2016-10-13设立，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于2024年07月12日、2025年7月11日，2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6年03月18日，乳山市乳山口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证明你单位未正常经营，通过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均无法联系。2026年04月07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企业注册信息依法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乳山口镇常疃村57号进行现场检查。经现场核查，你单位住所查无该企业。我局拨打你单位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案件性质：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该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李文强          联系电话： 0631-6321315         
联系地址：乳山市政通路与创业三路交叉口北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7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乳市监罚告〔2026〕217号
乳山市整点网吧：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6年03月18日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你单位2023年度、2024年度均未申报企业年报。你单位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为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03月18日立案。在调查中，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在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拨打了你单位的联系电话。                                           
调查认定的事实：你单位于2006-12-12设立，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于2024年07月12日、2025年7月11日，2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6年03月18日，乳山市乳山口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证明你单位未正常经营，通过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均无法联系。2026年04月07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企业注册信息依法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乳山口镇旗杆石村进行现场检查。经现场核查，你单位住所查无该企业。我局拨打你单位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案件性质：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该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李文强          联系电话： 0631-6321315         
联系地址：乳山市政通路与创业三路交叉口北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7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告知书
[bookmark: tAj_wh]乳市监罚告〔2026〕212号
山东利特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乳山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2026年03月18日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你单位2023年度、2024年度均未申报企业年报。其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为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03月18日立案。在调查中，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在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拨打企业的联系电话。
你单位于2015-10-13设立，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于2024年07月12日、2025年7月11日，2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6年03月18日，乳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你单位未正常经营，通过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均无法联系。2026年03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企业注册信息依法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石狮路5号进行现场检查。经现场核查，你单位住所查无该企业。我局拨打企业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该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李文强    联系电话：0631-6321315
联系地址：乳山市政通路与创业三路交叉口北



[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0]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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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单位留存。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乳市监罚告〔2026〕211号
乳山殷鲜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2026年03月18日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你单位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均未申报企业年报。其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为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03月18日立案。在调查中，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在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拨打企业的联系电话。
你单位于2018-09-18设立，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于2021年07月12日、2022年07月11日、2023年7月14日、2024年07月12日、2025年7月11日，5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6年03月18日，乳山市城区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证明你单位未正常经营，通过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均无法联系。2026年03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企业注册信息依法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城区街道东里村进行现场检查。经现场核查，你单位住所查无该企业。我局拨打企业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该行为涉嫌构成《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李文强    联系电话：0631-6321315
联系地址：乳山市政通路与创业三路交叉口北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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